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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政办发〔2017〕114号 

 
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 

政务公开专家库及专家解读制度的通知 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、天目湖旅游度假区、溧

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各委办局、直属企事业单位： 

根据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建立政务公开专家库及专

家解读制度的通知》（常政办发〔2016〕106号）要求，现就建

立我市政务公开专家库及专家解读制度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建立制度的目的 

根据信息公开、政策发布和热点回应需要，组建我市政务公

开专家队伍，建立健全专家解读制度，切实提高信息公开、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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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读及热点回应的针对性、及时性、科学性、权威性和有效性，

让群众看得懂、能参与、好监督。 

二、入库专家基本要求 

（一）具有较强的政治素质、较高的业务素质和良好的职业

道德，熟悉新闻规律和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媒体，能够认真、负

责、公正、诚实地履行职责，能够及时出席相关信息公开、新闻

发布活动或撰写文章及专家意见。 

（二）熟悉并掌握本专业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标准和相关政

策，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。 

（三）从事相关专业领域工作5年以上，具有副高以上职称

或科级以上职务。 

（四）年龄在65周岁以下，身体健康，语言表达能力强。 

（五）无违法违纪等不良记录，无被取消评审专家资格情形。 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三、专家解读涉及范围 

专家解读涉及经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文化建设、社会建设、

生态文明建设等多个方面。重点应涉及宏观经济、公共管理、行

政审批、财政预算决算和“三公”经费、环境保护、安全生产、

价格和收费、法制、中央和省市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等重要政

府信息，以及食品药品安全、征地拆迁、教育、就业、收入分配、

社会保障、医疗卫生、住房保障、社会救助、养老等重要民生信

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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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专家库与专家解读的运行机制 

（一）市各有关部门各选择3名以上专家，建立部门专家库，

遇信息公开、发布、解读、回应事项时，征求专家意见，必要时

请专家出席政策解读会（吹风会）、新闻发布会，或撰写解读材料。 

（二）市各有关部门选择2名专家、各邀请单位选择3名专家

（宏观经济、社会建设、政府管理等方面）报市政府办公室，作

为市政府政务公开专家库成员。经市政府办公室批准，根据市政

府办公室具体要求参加信息公开、发布、解读及回应活动。 

（三）市各有关部门要规范专家解读程序，增强信息发布和

政策解读的法律意识，严格审查信息公开和政策解读的内容、条

件、范围等，遵守保密法和其他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。 

（四）市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专家库优势，在信息公开、

新闻发布和热点回应工作中，发挥专家的咨询、监督作用，听取

专家意见和建议，完善自身工作。 

五、专家解读机制的保障 

（一）加强组织保障。市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，完善

体制机制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切实加强资讯保障，让入库专家参加

重要会议、参与决策过程，了解政策形成背景，做到心中有数，

做好专家库和专家解读机制运转资金保障工作。 

（二）加强工作落实。首批选择涉及经济和民生的重点部门

建立专家库，逐步实现市级政府部门全覆盖。首批部门要于2017

年12月15日前建立部门专家库，12月20日前将推荐专家的简要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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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（纸质稿）加盖公章后报市政府办公室。12月底前，市政府办

公室正式建立政务公开工作专家库，进入实质运作阶段。 

（三）加强动态管理。高度重视专家的选拔，选择政策水平

高、业务能力强、年富力强的人员进入专家库。充分发挥专家作

用，及时邀请专家就重要舆情作出解读和回应。建立专家库使用

和更新机制，及时调整更新专家库，为营造良好的政务环境提供

有力的智力支撑。 

联系人：潘超；联系电话：87269833；联系地址：市政府办

公室电子政务科（市政府大楼西副楼3505办公室）。 

 

附件：1．首批建立专家库的部门名单 

2．专家申报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7年11月23日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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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 

 

（一）政府部门：市发改委、经信局、教育局、公安局、民

政局、财政局、人社局、国土资源局、环保局、住建委、规划局、

交通运输局、农林局、商务局、卫计局、市场监管局、法制办、

金融办、旅游局、城管局、政务办 

（二）邀请单位：市委党校、农业研究会、金融学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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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 

 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  

姓  名  性  别  民  族  出生年月  

单  位  职务/职称  

办公电话  手机号码  

办公地址  

简 

要 

资 

料 

︵ 

专 

长 

︶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  送：市委各部委办局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市法院、检察院， 

市人武部。 

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1月23日印发   


